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石院政〔2021〕44 号 

 
 

石家庄学院 

印发《石家庄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石家庄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党

委常委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 

石家庄学院 

2021 年 7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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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 

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石家庄市委组织部、石家庄市公安局《关于开展假户

口、假身份证问题专项治理和严格规范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管理的通

知》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体在编教职工。 

第三条 各二级单位为其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管理工作的主

体单位，对本单位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持有情况进行登记造册，

建立领用和回收台账，确定专人作为证照管理工作专管员，并报人事

处备案，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领取和归还统一由专管员负责。 

第二章 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的申办 

第四条 教职工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，须本人填写《石家庄学

院教职工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所在单位

负责人（二级学院为院长）签署意见并盖章后，报学校人事处备案。 

第五条 本人携带《关于同意___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》（附件 2），

到人事处采集填写联系人等相关信息，经学校党委书记签字同意，加

盖党委公章后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出国（境）证照。 

第六条 申请人领取证照后 3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单位办理登记入

册手续，并由专管员交学校人事处集中保管。 

第三章  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的上交与保管 

第七条 按照市委组织部、市公安局相关规定，学校除中层及以上

领导干部以外的全体在编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由人事处集中保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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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集中保管的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包括：普通护照、往来港

澳通行证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。 

第九条 教职工必须主动将所持有的有效期内的因私出国（境）证

照上交所在二级单位，经二级单位登记入册（记入台账）后，一律由

专管员交人事处集中保管。 

第十条 人事处指定专人对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进行逐一登

记备案、严格保管。 

第十一条 出国（境）证照如出现损毁或遗失，本人要及时到公安

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注销或补发等手续，变更后的情况于 3

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单位登记后到学校人事处备案。 

第四章 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的领用与归还 

第十二条 教职工因旅游、探亲等需使用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的，

按照学校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有关规定，填写《石家庄学院教职工

因私出国（境）申请表》，经所在单位负责人（二级学院为院长）审

批，专管员登记后到人事处领取。 

第十三条 教职工如在寒暑假因私出国(境)，须在放假前 5个工作

日由专管员集中办理领用手续。 

第十四条 教职工出国（境）返回或使用证照完毕后须在 3个工作

日内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交回本单位，登记后由专管员统一交人事

处集中保管。如遇寒暑假，要在假期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办理归还手

续。 

第五章  相关工作要求 

第十五条 各二级单位要承担起证照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，各单位

负责人（二级学院为院长）为第一责任人。 

第十六条 各二级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证照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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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加强对持有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教职工的管理

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置，坚决防止违规违纪因私出国（境）行为的

发生。 

第十七条 各二级单位要对教职工持有证照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

对证照申办和申领严格把关。证照管理工作专管员要严格履行证照管

理工作要求，切实做到应收必收、登记造册、及时回收。持有因私出

国（境）证照的教职工要主动向所在单位报告持有证照情况，须做到

应交必交，按规定申领和归还，不可本人持有。 

第十八条 证照管理工作主体单位负责人因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

主体责任，导致问题发生的，需向学校党委作出深刻检讨，由党委视

情节轻重采取约谈、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、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等方

式进行问责。对相关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。对拒不上交

出国（境）证件且不按要求办理注销等相关手续、隐瞒出国（境）情

况的教职工个人视情况给予党纪政纪处理，或解除人事聘用关系（聘

用合同）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教职工在国（境）外应自觉维护国家和学校利益，严格

遵守和充分尊重所在国家（地区）的法律、法令和风俗习惯，不做有

损国格人格和学校名誉的事情，严禁参与非法组织活动，要充分展现

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道德品质。 

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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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 1. 石家庄学院教职工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申请表 

    附件 2. 关于同意        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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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石家庄学院教职工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申请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身份证号  联系方式  

所任职务  

申 办 
证照类型 

□普通护照    □往来港澳通行证及香港签注 

□往来港澳通行证及澳门签注 □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 

申办后首
次所赴国
家（地区） 

 

停留时间  

出国（境）
事由  

所在单位
意 见 

 
 
 

签字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

人事处 
备  案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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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关于同意_________________ 
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 

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出入境管理部门： 

      _________同志（身份证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）系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 填 写 单 位 全 称 ） 的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填写职务）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我单

位同意该人申办：□普通护照    □往来港澳通行证及香港签注□往

来港澳通行证及澳门签注   □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。 

 

组织、人事部门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 

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备注：1、登记备案国家工作人员申请出入境证件须提交此函，如有涂

改，本函无效。 

      2、登记备案单位须在同意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类型前打“√”，

在不同意办理的证件类型前打“×”。 

      3、本函自开具之日起 3个月内有效。 

      4、因受理往来港澳和台湾签注申请涉及出入境次数问题，如有

关组织人事部门无特别说明，公安机关为登记备案国家工作

人员办理因私事赴港澳台签注时均签发一次出入境有效签

注。特别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请文字说明并加盖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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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5日印发 


